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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3 时 20 分宣布升会。

按照大会 1996 年 12 月 17 日第 5 1/207 号决议和 1997 年 12 月 15 日第 52/1 60 号决议审议关于最后拟定和通过设

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公约的问题(续) (NCONF.183 I2/ Add.1 ) 

规约草案第二部分(续)

第 5 条(续〉

1 主席请委员会恢复对危害人类罪的讨论。

2. PlRAGOFF 先生(力11拿大)对 F述建议表示关切，即危害人知li 与武装冲突之问需有联系。加拿大的
记场是根据现代国际法无需这种联系，这→看法得到《防LLR1g~泊灭绝非1 1族罪公主怡、盟国特IlìtJ委员会第 10 号

'{l~ (1945 年)、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和I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i'J<]支忖\在塔:ì1!!奇案件 rjl ，

}千rrWr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上诉分j定的裁决T(Ó认，习惯国际法并不要求有这种联系。重新采用一种~守妨碍!'J']际刑事法
院'处理!类似卢f1I:达情况下的那种危害人类罪的能力，将是倒退行为。

3. 关于危害人类罪→节第 l 款的开头话"广泛或有系统地"措词在习惯国际法巾巳明T(Ó地确定了，就像

被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B法庭和l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所确认的那样。关、'r'方衍'号内有关攻Th'人 n 的卫n由的fli

词， 加拿大认为， 这丰利种!斗中1 1王理理H型!F由H不是习惯困际法规定的f危白f杏吉人类!罪!I萨I~定义的

灿{使业吏:刑寻事1起际闲1:白的"灼!白9钊f任圭务复杂化n 此外，被禁止的歧视理由清咱也许会=iI'l快意地排除-可能成为fGIff人类lIli的受古者1吁:体 n

4. BALDE 先生(几内亚)说，他的代表团赞同开头语巾的第二种备选方案，但应删去对武装冲突的提及，

因为在不是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很可能犯危害人类罪n 关于构成危害人类罪的行为清单，他的代表团将赞同"剥夺

(j r1 ，"作为(e)项中更广泛的用语。他的代表团赞同保留第 2 款来澄清所列的行为。

5. PANIN 先生(俄罗斯联邦)说，他的代表团非常赞成把法院的管辖权扩大到危害人类罪。第 l 款的开

头语应提到对平民的"广泛和有系统地"攻击。无疑在际11际冲突和|非国际冲突如l间都可以犯危害人类罪，法院将

对 ì耳边国际法 F的罪行拥有管辖权。

6. 关于(汾至。)项巾列举的行为清单，他的代表团将赞成删去(h)平lI (i)顷，这y，J:jJ页将包括在。)项lIL 他的代表
团|对(巳)项第-一部分的措词选择没有强烈的看法向他告诫不要过于匆忙删去第 2 款的内容，它有许多优点们

7. CAFLISCH 先生(瑞 i二)说，他的代表团赞同多数人的看法，即危害人类罪的定义应适用于和平时期

以及无论国际的还是国内的武装冲突时期 o :tE第 I 款的升二头诏 rll ，他的代表团赞同第→种街边力案， Hl "广泛和
有系统地"措词n 他的代表团同意(a)至(j)项中列举的罪行清Ì(:L 0 保阳第 2 款会使事情复杂化，因此该款最好删去，

|垛二11.:它能被简化n

8. SUNDBERG 女士(瑞典)说，她的代表团不希望看到对危害人类罪与武装冲突之问的联系的任何提及，
并认为前者也应包括和平时期与国内冲突期间所犯的罪行n 她的代表团将不赞成为这些罪行的刑事起诉班立新的

起点界限，并将赞同第 1 款中的"有系统或广泛地"措ìfl] 0 她的代表团支持保罔(a)至(j)项巾列举的所有Î~II\行，于 f:
将保剧对有关工作组的具体方案的评论。她的代表团支持删去第 2 款。

9. KROKHMAL 先生(乌克兰)说，他的代表团对第 1 款的开头，语中的"广泛"与"有系统"之|町的联
系词没有固定的立场。危害人类罪的定义不应限于国际冲突。构成危害人类罪的行为的列举是叮以接受的。闪J-l

..)\投国际法没有规定第 1 款中列举的罪行的非常明确的定义，所以第 2 款{lÏl导作些研~tð 如果保m全款得不Jilj足
够的支持，此事可在工作组内作进→步的审议。

10. CHUKRI 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注意到，东京和纽伦堡法庭的iíl; 1illl是在武装冲突巾犯危害人类
非 n 在灭绝种族标题下的罪行、危害人类罪和i侵犯人权之间也明显有些重叠。研究修碎是不够的;意图是越立→
个|司|乐刑事法院，规约草案不应受到危害n 也许有 a些漏洞，但是呗得不到足够支持来确保它的执行的公约将
没有意义。

11. LOURENCO 先生(葡萄牙)说，他的代表团像其他代表团一样拒绝危害人类罪与不管是国际的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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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SSHAffiANI 先生(也门)说，危古人类罪既可以在11出争时期，也可以在和平时期犯 r; 它的特征是它

赴大规模地犯下的。

13.. PHAM TROUNG GIANG 先生(越南)说，危寄人类罪应列入法院管辖权内。它们可以在和平时j的
以及国内和国际武装冲突时期犯下。关于第 1 款，他的代表团赞同"广泛或有系统地"措词 n 至于第 2~如训果自1

还是删去，他的代表团持灵活态度。

14. Vllll dCI" WIND 先生(荷兰)提到第 l 款的开头诏H才说，他的代表团赞成第一种备选方案，根据这一-方

案，危寄人类罪与不管什么性质的武装冲突之间将没有联系，并赞成"广泛或有系统地"措词，这一措词充分满
足了起点界限的要求。他的代表团对有关危害人类罪把动机包拍在内持严重的怀疑态度，虽然关于种族灭绝非功

机是_._~个重要因素。他的代表团接受列举的行为没有困难，卉二完全支持意大利代表团在上次会议|二就ω项发表的

意见。关于第 2 款，他的代表团认为没有必要在规约本身~I'ill-~步详细阐述这些概念。

15. Khalid Bill AIi Abdullah AL-KHALIFA先生(巴林)说，危害人类罪应包括和平时圳犯下的罪行命不

过，根据补充性原则，国际刑事法院应着重于滔天罪行，而不F涉国家内政。原贝'JJ: ， "广泛和!有系统地η 概念
)也与武装冲突枉!联系。他的代表团将不怀成见参与进一步的讨论口

lú. FAYOMI 先生(贝宁)同意其他人的意见，即不件是否在武装冲突期间犯下的同样是危害人类~W门因

此， 与武装冲突的联系应被抛弃，因为它限制性太强in 他的代表团赞成保留第 2 款，此款非常有益地界定了!，，~行

及其组成要素;这对指控将是重要的。很遗憾，卢旺达法庭的规约中没有这些定义。

17. NAGAMINE 先生(日本)说，他的代表团支持将危害人物罪列人法院的规约币在第 1 款的开头泊中，
他赞成"广泛和l有系统地"措词，认为平时和l战时的行为者jSJ.iìZ被包括在内。关于行为清单，无法律且[J不构成犯罪
的原则要求明确说明犯罪要素。他不知道把消灭问谋杀或种族灭绝分开是否合适。"驱逐出境"需要某种限定闸，

以表明它不是指例如J;(E大规模自然灾害等情况下转移人口。同样， ('J监禁"前I町需要..个限定语，如I "=11:法的"

关于人员的被强迫失踪，也需要更Tifú 切的掐二词， .{[澄清列举的行为方丽，第 2 款将是有帮助的。

18. TASNEEM 女士(孟加拉国)同意，法院对危害人类罪，包括和平时却l犯下的这种罪行，拥有固有管
辅权。有人说得很对，广泛的一致意见的关键在于以定第&款的开头语。她的代表团不认为危害人类!fI{与武装冲

突之间应当建立联系，井支持去掉攻击人口理山列主持的主II议 n 她的代表团赞同 γ‘泛或有系统地"措词n 她的代

表阳同意(a)至。):riJ!巾的清单， {且要有更准确时的措词，并支持墨西哥提出的把种族隔离包括在内的建议，根据孟

加拉国宪法，种族隔离被定为→种危害人类~IL 她l'的代表团称赞把呵悄武器的使用列入危害人类罪清单的建议勺

19. TANKOANO 先生(尼日尔)说，危?占人类m~JN.'b'l在法院的管辅权内，不管它是在平时还是 11出I!;j犯 F
i'J~，也不管它的理由是什么 n 自从冷战时期以来，大多数危害人类罪都是在因内冲突巾犯 F的;也不应忘记， f'l' 
族隔离是在王rH才实行的。他的代表团支持贝宁代表|羽对犯罪组成要素的评论。规约中任何条款都不应当(1]以作不
同 1'1<]11肝二释n

20. CEDE 先生(奥地利)说，在第 1 款n<]JF头语中，他的代表团赞成第刊I备选方案，不提及武装冲突，
}f:赞同"广泛或有系统地"措词。他的代表团也认为保阳第 2 款有某些优点，因为根据无法NtNIl不构成犯罪的原
则，相关罪行需要有准确的定义。

21. PEREZ OTERMIN 先生(乌拉圭)表示支持1'~危害人类罪列入规约。从最近的事件来看，在危害人
类罪下对武装冲突的提及是不合适的，应、刷刷去。"有系统地"一词的使用不足以区分危害人类罪和国内法包拈
的普通罪行n 因此他建议用"有系统和广泛的"措词。

22. 他的代表团同意(a)至(j)项中的行为清单，但是 tlj于墨西哥阐述的理由， (j)项或者应删掉或者应写得更
清楚些。原则|二他将同意保留第 2 款，此蒜;在界定相关1Il~行方而是有帮助的，但对这一点他仍持灵活态度 n

23. FAIRWEATHER女士(斯里兰卡)说，在第 l 款的开头'语中，她的代表团赞成第一种街边方案和I "广
泛成有系统地"措词，并希望不要与无论是国际的还是国内的武装冲突相联系。她的代表团同意列入(a)至(j) JýI rlr 

卅 d\l't~行为，但是像墨西哥一样认为， (j)项也许违背无法律问j不构成犯罪的原则 n 她的代表团对是有把第 2 款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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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在内持灵活态度。

24. NATHAN 先生(以色列)在提到关于种族灭绝的案文时表示同意这样的建议，即应受惩处罪行的列举
IIJ包括在第 1 部分巾，因为涉及的原则影响法刷牙相淑内的所有罪行，不仅仅是灭绝种族罪。

25. 危害人类罪的概念应当有别于战争罪的概念，其办法是具体规定它是因要界定的政治、种族或其他到H
rj~对任何平民大声见慎地犯下的罪行 n 根据现行习惯国际法，武装冲突与危害人类罪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千f关文

件是((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战争罪及危害人类IfI~不适用法定 11才效公约》、管制委员会第 10 号法以

及j将.ì!!l奇案件中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裁决。

26. 关于构成危害人类罪行为的列举"二11:法的" 一同应当放在第 l 款(d)项中的"驱远出境"之前，闪为

根据 1949 年《第四日内瓦公约》也许有些驱逐出境是合法的， (g)项巾的"严重性相当的"一话可以删去， (h)琐

'11 ":0:llj]" 前面的"或其他类似"几个字也太含糊。 J.主另'j月f，马、j; 外r在在I巨盯:刊(刷h川1)巧项i!
Jf问t可可 i意t白宫吕立:危害人类耳罪j\，仁、 l战l忧出争!罪IY悍}i坪丰利和!川1法院管辅权内的其他1罪|萨R之问设有l联陕系的肯话斗in "或性别"兰宇可保保‘阳在该项叶中1 向第 H款武
I巾l'不必必、列出所有详细的定义，需要这定义的措词除外，女If灭绝和1迫害。危害人类罪与 11出争罪之间应加在区别，

虽然→定程度的重叠是不可避免的 n

27. SALINAS 先生(智利)说，在第 1 款巾，他的代表团赞成第一种街边方案，以及对"广泛或有系统地"

犯下有关行为的提及。武装冲突的存在与犯危害人类罪之间没有联系，从过去 50 年国际法的发展角度来看，采
用这-要素将是倒退。关7二 (a)至。)项中行为的列主持，需要更大的准Tiffl'性，尤其是关于作为危害人类罪的拘抑或监

禁的(e)项的措词。人员的被强迫失踪应作为危害人类罪而被包括在内，因为它仍被祖独{裁政权用来作为→千斗丰和l
l段支芫。(也ωg)J项页需耍耍.有有.更大的法f手律i斗丰It准1硕确H前内TJ'性。 第 2 i款放中包含的某儿类耳引罪]i行的定义是有用|的7坦扮批v仇!人， 囚此该款j应旦保臼 0

28. MANSOUR 先生(突尼斯)说，关于危害人类!lJ~→节的第 2 款是规约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η 给这些罪

行 F定义是重要的i'J"J1ifo此款的措词需要更加1具体些，因此他认为应当详细拟订!而不J0:JÐJtl除此款。

29.0NWONGA 先生(肯尼亚)说，危害人类罪与不管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武装冲突的存在之间不应有联

系 n 他的代表团赞同奥地利代表团表达的看法， ~Jl第 2 款fïj"在提供准确的定义方而用于有益的法律ø 的 n

30. VEGA 女士(秘鲁)同意，灭绝种族罪应作为法院管1211ii权内的第一条罪行被包括在内，她尤其提请注

瘟~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 2 条和第 3 条。关于危害人类罪，她的代表团同崽·乌拉圭代表团的看法， UJl 

在第 1 款的开头语(=1::1 "广泛"和"有系统"两个问的顺序应颠倒过来，并赞成删除第 2 款;该款中包含的概念性

定义也许可移到为了包括其他这些定义而扩大的最后条款巾。

31. 主席忆及他在上次会议上关于危害人类罪所得山的结论。显然，一个工作组将必须更详细地审议此事，
并递交修订条款草案。关于种族灭绝，他认为业已商定此条款未包括在方括号型的部分应送交起草委员会，对案
文某些部分所作的评论将在对危害人类罪的更广泛讨论的范罔内力n以辩论。在对规约第 3 部分巾一些问题作进→
步的审悦之前，对案文第二二个列在方括号内的部分的时论将中止。

32. 他请大家对关于战争罪的条款发表评论。

33. van dCI' WIND 先生(荷兰)作为规约草案第 2 部分的协调员说，战争罪的定义分成四节\其叶'A 节

和lB 节涉及国际武装冲突中适用的准则， C 节和lD 节涉及国内武装冲突 '1'适用的准则。 A.'W的开始条款考虑到l
r这样的事实，即根据日内瓦四公约，严重违反行为清单井才!二一贯相同，这意味着受保护人民被不同的严重违反
条款所涉及，这取决于适用于他们的日内瓦公约。 (a)至(h)项的措词是日内瓦公约的措词，从筹备委员会的叫·论

情况来看，似于普遍支恃把这一节包括在内，并支持目前的t1N词，因此也许无须进行进 a步的讨论。

34. B 节中载有-一份很长的准1)1~~肯单。在(a)J'y"!下提出的两种选择中，大多数人的意见似乎赞同第→种选择，
即把这-案文包括在内。对(a 之二)项意见不才虫，因此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审议。

35. 在 B 节(b)JJìt下列举的四种备应案文中，头三种在它们对相称性原则的态度方而不相间， ÍÌfT第二三种备选

案文省略了这一原则。对 (b 之二)项的立场不那么明确，因此将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协商。 (c)琐下的两HI备选案文

来自不同来源，措词也不一样，但旨在提供类似的保护;非正式交换意见可能解决这个问题o (d)项和(c)顷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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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1)项下提出的备选案文 l 与街边案文 2 之间的差别是，任选案文 2 的措词来自《附加议定|刊既提到

人口转移又提到驱逐出境，而千古浩案文 1 只提到转移，理由是对驱逐出境的提及己包括在 A 节中了。 (g)Jffi下两

种备选案文的唯一差别是备选案文 2 包括专用于教育的主l!筑物。从筹备委员中的讨论来判断， (11)至(11)项似乎赴

普遍可接受的。

37. 关于禁用的武器的(0)项下的四种备边案文之间有一些差别。一种差别是，在开头雨中对"有意"造成
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痛苦的武器而不是"具有"这种"性质"的武器的提及 n 另矗差别是是否提及"根本上为滥杀

槛伤的"武器。关于武器清单问题，备选案文 3 没有提出这清单，而其他备选案文或者包括详尽无遗的清单，
或者非详尽无遗的清单n 如果有武器清单，则就有应提到什么武器的问题。备选案文 l 、 2 和14 都有( ‘)至 (li~ ) 
项巾相同的武器清单，但是备选案文 4 规定了另外三类武器。

38. (p)项下两种备选案文之间的差别是，第三种也捉到种族隔离和其他不人道和l有辱人格的行径 η 丛然似

乎大家广泛支持把 (p 之二)项包括在内，但现在看来进-步的磋商将是需要的。建议进行这种磋商而不在委员
会 11 1 进行辩论。但)、 (r)和 (s)项似乎是古二遍可.接受的，因此一也许无须在委员会 1 tJ进 4步讨论。

39 关于。)项下的四和11备选案文，第四种建议不应有关于儿童的条款，但似乎不是大多数意见。其他王和1 1

案文之间的差别在于保护的程度和国家义务的范围。

40. 关于 C 节，即关于国内武装冲突中适用的准则的两节中的第→节，唯一的问题是全节是否应事实上列

人战争罪的定义中;对实际措词几乎没付斗才论，而这一实际措问几乎是从四个 fl 内瓦公约共同的第 3 条逐字抄来的。

41 在 D 节(1)项下，几种备m案文与 B 节 (t) 琐 rl'建议的备选案文非常相似，措词差别来自这样的寻r实，

口 11适用于国际武装冲突的准则和使用的来源、有些不同，例如可在提到武装部队或集团的备应案文 2 手113 巾以及在
对允许儿童参加!的提及中看到。然后有关于 D 节的备出案文二提议该节'增加I一些条款主l!识，这些条款的大多数摘

自关于国际武装冲突的 B 节n 至于 C 节和lD 节究竟是否应列人，筹备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但不是所有代表团赞成
将其列人。

42. 在"在本规约其他章节内"标题下，有三种街边案文，第三种是在有关的罪行方面不应对法院的管辖
权有起点界限的规定，第工和11是"只有"在这些罪行作为政策或计划的一部分犯下时或大规模犯下H才法院才应当

1f1刊号权，而第三种选择使用"尤其" 斗词而不-址"只有"词 n 最后，有一个拟议中的 Y 条，→些代表团认为

它需要进一步澄清。

43 主席建议委员会应在开始时着重讨论 A 节和1 B .Wo 

44. CHUKRI 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说，他的政府关切的是国际的而不是国内的武装冲突 n 他边议

应在 A 节的开头语rl'提及 11 内瓦四公约的 1977 年《第一附加议定书》。他在这方面指出，一些国家不认为|二|内
瓦rL1公约的条款是习惯国际法的规则。关于各种选择和l条款，他说，在 A 节下他的代表团接受所有各项。在 B

节巾，在(a)呗 f，他的代表团赞同第一种选择;在(a 之二:.)J)月 1 它赞同备应案文 1;在(b)项 f"，它赞同备选案

文 3; 在(b 之二)项!之，它赞同备选案文 2; 在(c)项下，它赞同备选案文 1;在(。可{下，它赞同备边案文 3; 在(g)
项下，它赞同备选案文 2，它对(h) 、 (i) 、(j)和l(k)呗没有什么问题，只是(j)项的阿拉伯文本应与英文本)致，.它对(n) 、
(p 之二)或(g)项没有什么问题，但赞同(0)项下的备选案文 4 、 (p)项 F的备选案文 2 幸n(t)项下的备选案文 L

45. SADI 先生(约旦)说，对日内瓦四公约似乎有利哨a选掉的态度。作为一个原则问题，他的代表团反对
忽视 H 内瓦四公约中一部分的任何企图，并呼吁各代表团对四公约采取全而态度n

46. 转到 B 节时，他说他的代表团赞同(a)项的备选案文 1 。但之二)项F备出案文 l 巾的"非军事H标的民

m物体"措词似乎有矛盾，因此他要求浩清。在(b)呗T， J生击民事目标所造成的破坏的限定 t1iJ是与预计的741亨利
简相比"过分这就提出了严重问题，因为它意味着个主观标准。谁将确定破坏是否过分?不管怎样，对民
'JT 1':[标的攻击不应当用军事目标来辩护 n 不用拟议巾类别I'~J限定词也许更稳妥些 n 同样的评论适用于(b 之二)呀!
F侨选案文中使用的语言n

47. 关于(1)顷占领国将其部分平民移送到其占领的领土"措词被认为符合第四个 H 内瓦公约因此可以

接受，虽然思想上他的代表团希望看到这一原则加以扩展，包括某类禁止驱~tH境，因为这种驱逐出境也许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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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清洗的特点。

48. HAMDAN 先生(黎巴嫩)赞同约旦代表11于 Ilf对 FI 内瓦四公约采取全而态度，并表示支持叙利亚代表Øl所

赞同的备选案文。

49. SCHEFFER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强调无法律R叫叩11不构成犯罪原则的重耍性n 必必、须明研确j 班型Ifl解肝

!ιL，尤其在战争罪领域，因为在该领域行为本身也许不是明显非法的。受法院管辖的罪行应当明确地被承认为习

惯国际法规定的罪行，并应准确地加以界定，以保护被告的权利。不被普遍地或广泛地承认的罪行不应列入规约

巾。第 5 条下战争罪的定义不够精riffJ 0 其定义的用词来自它们的战争法条约前身。在某种程度上，不依赖其他平

的独立犯罪行为是重复的，定义是传统的，并对于不熟悉者则是含糊不洁的n 因此，第 5 条不提供通常在Jflj寻r12~
)加 1" 见到的必要指导，甚至也不为开业律师和法官提供足够明确的法律陈述， I除 n~他们是战争法方Hîîtl<.i专家，而

国际刑事法院的开业律师和|法官也许并非战争法方i町的专家。在法律模糊的环境中，个人没有明确的行为指导，

被告的权利将受到损害。

50. 在筹备委员会巾，美国代表团提出了关于第 5 条中包含的罪行的定义要素的规约附件，并打算将 i亥案

义的修订本提交给会议。罪行的详细要素必须确定，作为有ÆlJi的司法断定方!而在法1'~U二有约束力的要求n

5 1. 他的代表团愿意继续与其他代表团→j直认明广泛承认的和普遍接受的条款，并确保规约反映根据习惯

国际法明确地确定的罪行们这些罪衍二包括严重违反 1949 年 FI 内瓦四公约的行为和|涉及关于陆战法律和l习惯的 )<)07

年((海牙章程》巾基本上编寨的"战争于段和方式"的罪行。

52. 他的代表团特别关切第 5 条 B 二r.i (o)项中所包含的禁用的武器清单。以前的讨论中~~，努力把清单I~FJ工习

惯国际法明确地和l毫不含糊地禁用的武器。随着法律的进展，将来会有机会边过未来的市查会议来增加另外的禁

Hl武器，但是规约本身只有在使用其他武器的禁令被普遍确立后才应力n以修改。把"包罗万象的"规定列入消单
将在武器公约或议定书加以修改以增加I新武器、禁令或规章l叫"附带"修改规约打开大门。实际上，这将剥夺规

约的当事国参加l规约修改的权利。建立与刑法的自动联系也会使其他条约的通过严重地复杂化。

5盯3. 尤J其毛是把核武器、杀伤地雷和和1致盲激光武#器#包括在内不符合国际法的现状，性屈质畸上则是 5主Z法讼，性的"\p 

在在:坦甜涉i扣f及个人刑哥事王责任的事事:项

川进平秸租』Ain

54. 虽然他的代表团理解并赞同保护儿童的愿望， {IJ.在i出斗行动rt叫úÆ 15 岁以下的儿童H前不是习惯国际

法规定的一种罪行，而是超出会议权限的另一立法行动领域。

55. WESTDICKENBERG 先生(德国)说，普遍都同意述反武装冲突中适用的法律和习惯的人必须受到迫
究，不管他们在何处，都必须将他们送法院'市现并绳之以法。如国家刑事司法系统不存在或不能或不愿起诉某·

严重战争罪，国际刑事法院应行使管辖权。充当立法者)f 创立人道主义法的新准则和|规则不是本次会议的 fH巾。

战争!tJi JiY:{E既定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包拍习惯法的基础 bfrl框架内)Jrl以界定。不过，因为人道主义法还没有mJ~Jl
条款， rm只有由国内刑法执行的禁令，因此着聋子11于遍认为构成习惯国际法一斗争部分的禁令是符合情珊的。

56 通过规定个人刑事责任的刑事准则的目的要求很高标准的精确和明晰，这样每个人，尤其是军人，明
确地知道什么行为向成规约下的战争罪。罪行的重大要素以及起码的质量和|数量-要求应加以确定，以捍卫被告关
「正当法律程序的权利。

57 非国际武装冲突巾所犯的战争罪必须包括在内，因为这种罪行的发牛频率不断增加，审理这种违反的
国内刑事司法系统又不充分。

58 他的代表团赞成力nill 一个-般否认条款，以确保习惯法或协约法规定的国家现有义务将不被规约增加
或减少n

59 他的代表团欢迎这样的事实，即大批国家似乎接受关于起点界限条款问题的妥协方案。法院的管辖权
应限于特别严重的 I垃争罪n

60. 他的代表团提倡对战争罪问题采取务实的和!而向妥协的态度。德国代表团在筹备委员会为了弥合其他
与会者提出的各种建议之间的差别所做的努力反映在现在提交给本次会议的案文小 n 指出达成可能的妥协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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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带有 NAC.249/1997/WG. IIDG.23lRev.1 文号的题为"关于战争罪的参考文件"的 1997 年德国文件，可以非
，[式}[{l.提供各代表团磋商。

61. DIAZ PANIAGUA 先生(哥斯达黎加)说，他希望看到规约巾考虑到所有国家的实践，包括没有军队的
国家，女IJ他自己的国家的实践。列出的所有"由争罪的riffJ无疑是罪行。各国有责任宣传和l遵守第一H 内瓦公约的第
47 条、 《第一附加议定书》的第 83 条和其他有关规定，并确保他们的军人了解这些条款n 哥斯达黎加的立场 IJ

吏|司的立场截然相反。

62. 关于规约草案中的定义，他的代表团接受整个 A 节。在 B 节下，他的代表团倾向于(a)项下的街边案文、
(a 之二二)项'F的备选案文 2 、 (b)项下的备选案文 2 、 (b 之二)项 Fi'I~备选案文 l 、 (c)项 FÉt:J街边案文 2 和1(1)项一1~'I'I~

街边案文 2，关于这一选择，必须达成协商→致崽·见， ;lÙg)呀rr，他的代表团{顷向于备选案文 2 丰Jl;(r:(o)Ji)!]JliJ倾 Iti)
r括选案文 4，虽然街边案文 2 也许是-个可以接受的协肉.一致方案们在(p)J}n-F，他的代表团倾向于街边案文 l

的Qi笼统的表述，虽然备选案文 2 的具体内容可能应加以!'(:J.ð1\审议，在(t)项r-.-，他的代表团赞同备血案文 1 、 Hi

然得选案文 2 也许是可以撞受的协商一致方案。

63. SHAHEN 女士(阿拉伯利比亚民众[:m)表示支持把战争罪列入法院的管轿权内。关于 B 节，她的代表团

倾向于(的项下的备选案文 l 、 (a 之二)项 F的街边案文 1 、 (b)项下的备选案文 3 、 (b 之工)项下的备选案文 2 、 (c)J!íi

I: i'l~街边案文 1 、 (g)项下的备选案文 2 、 (0)项下的备选案文 4 ;fil(p)项下的备选案文 20 关二f二 (p 之二)顷，根据利比
亚法律，强奸是应受惩处的罪行。强迫怀孕是强奸的结果，正是这种行为本身应构成一种罪行。根据利比亚立法，

l堕胎也是一种罪行 n 因此，该款值得进一步审议。在(t)项下，她的代表团倾向于备选案文 10

64. WONG女士(新西兰)说，在 B 节 f，关于攻击建筑物的(g)项使她的代表团特别关心，因此它挝议在街
边案文 2 lþ增加J "教育"→词 n 关于武器问题，新西兰的立场是战争罪的定义决不应低丁二日内瓦四公约和两个附

川I议定书中反映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现行的、广泛接受的标准，鉴于公约和议定书有大量;当事国，它们已构成习
惯网际法，ì1f追溯到 1907 年时每牙章程》、禁用必然造成不必要痛苦的残忍武器的普遍接受的禁令必须得到放

认，国际法院两年前对使用核武器合法性的咨询意见也赴有意议的 n 新西兰提出的关于(0)项的建议出现在备选案

文 3 rjl ，它没有提到核武器，但反映了附加议定书的语言ianee和1 1街边方案将反映《海牙章程》的语言。新两兰非

常审视的另-个问题是联合国和有关人员的安全问题;这-以条约为基础11的罪行力有ÌÎ也许可以列入战争罪的注:

义。她赞同这样的建议， UIJ(p 之二)项应在其他地方处理!内在在本规约其他章节内"标题下，新两兰提山了备

边来文 2们她的代表团准备在以后阶段进一步讨论所有这些问题。

65. Qu Wcnchcng 先生(巾国)说， A节是可以接受的 n 在 B 节下，他的代表团赞同(ωωa叶l)J项页下f白的|内9备选案文 1 ，' 
{但|可U.跑1建主议i培增t咱增白曾J咀咖灿力加加|川I "和和l造成死亡或严童伤害身体或世健飞康

样的短语n 手在E(刷b创)Jff项!下，它倾向于备应案文 2 和(b 之二)项 I~~i't守备也案文 l 。在(c)项|亨，它倾-向于备选案文 2，在JF

头处增加"有意地词，结尾处增加1关于死亡或严重伤'芹的同一短诵。在(1)项 F，它倾向于·备选案文 2 ， {I主要

;(E "到其占领的领土"之后增加"而这不能以人口的安全和l紧迫的军事理由证明是正当的"词语。在(g)JJin飞它

倾 líí)于备应案文 L 它倾向于(0)项下的备选案文 l 、 (p)项f(J~备选案文 2 手JI(t)项下的备选案文 4。它还同意美国

的主n议，日[J规约应包括罪行的某些要素，以便使法院将来有明确的指导，并使所有国家和其平人都能知道什么行
为和1什么情况将构成战争罪吗作为对 C 节和lD 节的初步 Þ'jl论，他表示对把非国际性冲突列入规约持保留意见只

66. ALAWADI 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说，他的代表团赞成把战争罪列入规约。他的代表团对把"元年
FL的必要"词语写人 A 节的(d)项稍有保留意见;其他方而 A节是可以接受的。关于 B 节，它倾r~n二 (a)J!í[r i'~J
街边案文 1 ， (a 之二二)项下的备也案文 1 ， (b)项 F的备选案文 3 ， (b 之工项)下的街边案文1， (c)叼iT的备选案文 l 、
(I)J贞下的街边案文 3 和I(g)项 F I'I9备选案文 20 它赞同(0)呗 fl'自备边案文 4 ， {n要用于F头语的第二文本， :Jl赞同 (d)
项 1~'fJ9备选案文 20 关于(p 之二)项，它同利比亚代表团→样对把强迫怀孕包括在内持保阳窟见n 在(t)项 f，它赞
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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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案文 2。它倾向于(t)项 F的备选案文 3，虽然它可以认为备选案文 2 是可能的妥协方案。总的来说，它 liT以接

受不提出备选案文的各款的内容。它准备谋求妥协解决办法，但不背离作为整个活动基础的基本原则，不忘 i己惩
治严重罪行这→根本目标。

68. GARCIA LABAJO 先生(西班牙)说，西班牙代表团提交了→项扩大得到保护、免受战争罪的人员数量

的建议σ 它强调了符合日内瓦四公约条款和l符合习惯法的:!1t要性，它尤其来自《第一附加议定书》的某些条款。
>>豆过建议把保护范围 J广大到对从事人道主义援助或根据宪章开展维持和平行动的联合国人员或有关人员或联合国

的世施、器材、单位或车辆的攻击，西班牙建议扩大现代人道主义法中可以称之为对"保护者的保护η 。!但在 [:1，[

际的和非国际的武装冲突中提供这种保护。

ω PHAM TROUNG GIANG 先生(越南)表示支持把战争罪列入法院的管辖仅。 A节是可以接受的。关于

B 节，他的代表团赞同(a)呗下的备选案文 1 ， (a 之二)呗下的备应案文 1 ， (b)项 F的备边案文 3 ， (b 之二)项下的备

边来文 1 ， (c)项下的备选案文 2 ， (1)项下的备选案文 2 、 (g)项下的备选案文 2 、 (0)项下的备选案文 2 、 (p) :riii下的

街边案文 2 丰l1 (t)项下的备选案文 10

70. Khalid Bill Ali Ahdullah AL-KHALIFA 先生(巴林)同意，1出争罪应列人法院的范剧。他的代表团同意阿

的(p 之二)琐的保留意见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团对这·点的评论。

71. DAIHIM 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说，关于使用核武器要问的两个问题是，这类武器是否被人道主义

法所涉及，以及各国在这-方面有什么责任。考虑到例如化学武器方丽的发展，核武器这-破坏性最大的大规棋
毁灭性武器应被考虑列入规约草案。国际法院最近的咨询意见表明核武器被人道主义法所涉及，各|豆|必须遵守此法n

72. SKmSTED 先生(丹麦)表达了如下看法， U[J规约 rp，，&争罪各要素的定义应建立在 1949 年 1:1内瓦凹公约

和11977 年两个附加议定书匕要使法院有崽·义，它必须对不仅在国际武装冲突巾而 II在国内武装冲突巾一 这

是当今犯大多数"ôG~ft罪的场所-所犯的罪行拥有管辅权。

73. A 节可以直接送交给起草委员会。关于 B 节，他的代表团将倾向于(a)项 F的备选案文 1 ， (a 之二)项 F

I~I包括j韭菜文 1 ， (b)项下的备选案文 3 ， (b 之二)项 f的备选案文 1 ， (c)项下的备选案文 1 ， (1)项下的备选案文 2 和(g)
J~rF的备选案文 10 iE(o)项， H[J禁用武器的困难问题下，丹麦赞同备选案文 1，认为它符合无法律口[J不构成犯罪
的原则，并符合榕在的犯罪人要预先知道什么作为或不作为将构成战争罪的必要性。最好有一份禁用武器的详尽

无边的清单。它同情对政治原因的总的态度， {且给禁用武器下定议的工作应回给各国政府。关于列举的清单的协

议在本次会议 l二将难以达成，但是适当的补救办法将是-个有效的审查条款，允许可能在规约生效 5 年后缔约国

大会自动'，li在罪行和1.[礼他的代表团希望看到杀伤地宙和|致|可激光武器列入备选案文 l 包含的清单。在(p)J!ífl言，

它赞同备选案文 2，在(t)JJiT，它不E备选案文与备选案文之间捋灵活态度， .(u希望"+五岁"被 "--f~八岁" 11&代。

74. SUNDBERG 女士(瑞典)赞同丹麦代表的评论n 为了使法院在政治上有意义，它必须对[~内瓦凹公约和

两个附加l议定书中界定的战争罪拥有管辖权。因此 D 节!但或多或少是 B 节的反映。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后果，

国际冲突与国内冲突之间没有什么区别。也很重要的是对其性质造成伤害或不必要痛苦或根本上是滥伤?监杀武器

或战争方式规定现有的禁令。常规武器的未来禁用也应被包扣在内，就像对联合国人员的攻击应被包1ì~'tE 内牛1: 0

75. 她的代表团赞成把 A 节送交起草委员会。关于 B 节，它赞同。)项 F的备选案文 1 ， (a 之三)项 F的备边
案文1， (b)项下的备选案文 2 ， (b 之二~)JJi下的备选案文 1 ， (1)项下的备选案文 2 和I(g)项 ~FI~J备边案文 l 。在(0)项
!气它倾向于备应案文 4，但可以接受备选案文 2。在(p) J-Jn;;，它倾向于备选案文 1 平lI (t)项下的备选案一文 2 ，(fL

f象丹麦一样认为禁令应适用于十八岁以下的人。它支持把有关罪行清单的审查条款包括在内 m

76. FADL 先生(苏丹)说，因为几乎各国都巳加入的 1949 年 H 内瓦四公约现在是国际法的组成部分，所以
合适的做法是它们应在规约中关于战争罪的一节旦得到反映。他的代表团也支恃把核武器和l杀伤地雷包括在内 n
批准第一来11第工附加议定书的国家比批准四公约本身的国家少，所以《第二附加议定书》不享有确定的国际法的
血位;它还为干涉国家内政提供了漏洞。因此，他的代表团对把建立在《第二附加议定书》上的条款包括在内持
保臼意见。它赞同在标题为"在本规约其他章节内"的 ~"11"f i'~J备选案文 3，口[J对起点界|恨不应有规定内鉴TX，j
第一·和|第二工附加议定

下午 6 日才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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